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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府办字〔2023〕48 号

都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都昌县临时通行标志电动车淘汰

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县直及驻县有关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都昌县临时通行标志电动车淘汰工作

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都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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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昌县临时通行标志电动车淘汰工作

实施细则

根据《九江市城市道路通行条例》和《九江市临时通行标志

电动车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我县悬挂九江市临时通行标志电动

车（简称“临标车”)三年过渡期于 2023 年 5 月 1 日到期，为确

保临标电动车有序退出市场，根据《九江市临时通行标志电动车

淘汰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决捍卫“两个确立”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

上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；按照“按时启动、稳步推进、分

步实施、多措并举”的工作思路，依法推进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；

为建设平安法治都昌创造安全、和谐、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临标车淘汰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都昌县临标车淘

汰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伍术刚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副组长：占文霞 县政府副县长

刘 红 县政府副县长

张 利 县政府副县长、县公安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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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万小璜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刘志敏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舒立新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鲍静波 县公安局副局长

李华东 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

但燕燕 县工信局副局长

甘 波 县市监局副局长

邵友忠 县商务局副局长

段春喜 县司法局副局长

江民华 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巴建祥 县供销联社副主任

汪 洋 县邮政管理局副局长

夏国庆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

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办公室），办公室设在县公安

局，由鲍静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李华东、邵友忠、甘波 3 位

同志兼任副主任，统筹协调全县临标车淘汰工作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(一)迅速动员部署。（完成时限：贯穿全过程）

1.在都昌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各成员单

位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统筹协调全县范围临标电动

车淘汰工作。适时召开全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动员部署会，明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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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目标和淘汰政策，倒排工作时间，细化工作清单，狠抓工作落

实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办公室；责任单位：各

成员单位)

(二)广泛宣传发动。（完成时限：贯穿全过程）

2.指导各乡镇、各部门开展全方位的密集宣传活动，扩大群

众知晓面，争取理解、配合和支持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；指导开

展分主题、分阶段的宣传报道活动，营造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良

好氛围；细化舆情处置措施，及时处置突发情况；积极开展进社

区、进企业、进单位宣传，精准引导动员，使广大车主及时了解

相关政策规定和时间节点，积极主动参与临标车淘汰活动。（牵

头单位：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办公室、县委宣传部；责任单位：

各成员单位、各乡镇人民政府)

3.开展废铅蓄电池危害性和标准回收处置方法等知识宣传，

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相关政策信息，引导企业和车主按正规渠道

和方法处置废旧电池，调动企业和车主开展以旧换新的积极性，

及时置换淘汰车辆。各乡镇要积极组织乡镇、街道、社区工作人

员等力量，摸清存量底数，精准引导动员，将处置渠道、回收站

点、动员海报、微信小程序等信息及时在社区宣传栏发布。（牵

头单位：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办公室、县委宣传部；责任单位：

各成员单位，各乡镇人民政府)

(三)强化政策保障。（完成时限：贯穿全过程）

4.鼓励自主淘汰置换，采取“企业让利、回收抵扣、厂商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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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”等具体举措，平稳推进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

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工作办公室；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)

5.引导经销商主动履行社会责任，自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

序，积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，确保最大程度让利于民。（牵头单

位：县市监局；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)

6.引导电信、移动、联通等运营商根据淘汰置换车主群体的

实际需求，开展办理优惠套餐送电动车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工

信局)

(四)强化责任落实。（完成时限：贯穿全过程）

7.压实属地责任，以乡镇为单位，按照临标电动车注册登记

保有量划分片区，逐步引导群众自主淘汰。县临标电动车淘汰办

公室定期汇总分析，及时督办和通报工作进展，完善淘汰临标电

动车群体性事件处置应急预案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临标车淘汰工作

办公室；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)

8.摸排、确定符合临标电动车拆解和废旧电池回收企业，督

促执行回收行业标准，合理布局全县临标车回收临时代办点和回

收拆解企业，监督依法规范回收、利用和处置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

县商务局、县生态环境局、县供销联社；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

政府)

9.加大对电动车销售和维修单位的日常监管，对销售不合格

产品、不正当竞争、违法广告等行为，严格依法查处。（牵头单

位：县市监局；责任单位：县交通运输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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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根据临标车淘汰政策规范要求，制定临标车注销工作程

序规范，分级、分类设置临标电动车注销办理点，依法受理临标

车注销业务；对非法上城市道路行驶的临标车驾驶员进行常态化

执法，执法手段以教育劝导为主；配合第三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机构完成临标车淘汰评估工作，并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进行

备案、审查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公安局；责任单位：县委政法委、

各乡镇人民政府)

(五)精准分类施策。（完成时限：贯穿全过程）

11.结合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，坚持“先易后难、

先点后面”原则，在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特定行

业先行开展临标车淘汰工作。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，

公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率先淘汰临标车及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

辆，将公职人员违法与单位绩效考核挂钩，进一步压实行政企事

业单位主体责任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临标车淘汰工作办公室；责任

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)

12.督促外卖服务平合、快递物流企业等市场主体主动落实

主体责任，采取“企业团购”“以奖代补”等措施，要求从业人

员置换合规车辆。(牵头单位:县邮政管理局、县市监局)

13.加强临标车在人行道区域乱停乱放违法行为的查处整

治。(责任单位:县城管局)

14.在县城城区范围加快推进临标车淘汰工作，持续推进执

法小分队机制，对居民小区、背街小巷内行驶或停放的无牌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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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拖移，并引导群众办理临标车淘汰手续。(牵头单位: 县公

安局，责任单位:县城管局)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政治站位，迅速部署推进。开展淘汰临标车工作，

是践行全面依法治国、依法治县的具体行动，是贯彻落实党的二

十大精神的具体实践，是净化道路交通环境、稳定交通安全形势

的具体举措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淘汰临标车工作的重要

性、艰巨性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，

组织开展好临标车淘汰工作，务求取得预期效果。

(二)严格责任落实，强化工作举措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压紧

压实各级领导干部淘汰临标车责任，层层传导压力，特别是“一

把手”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研究部署，主动靠前指挥，深入一

线督导，研究指导解决重大问题。各责任单位要细化工作方案，

抓好任务分解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层层传导压力、级级压实责任，

对推动落实工作不力，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严肃问

责，确保临标车淘汰各项措施落地见效。

(三)做好统筹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县临标车淘汰办公室综

合运用督导检查、挂牌督办、约谈提醒、考核通报等手段，推动

各乡镇、各部门履职尽责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

思想，构建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综合治理、社会参与”的工

作格局，建立健全分步实施、分级负责、稳步推动的工作机制，

稳妥、逐步推进临标车有序淘汰。



都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9 日印发


